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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军：摄影传播伦理面面观

杨小军

   

伦理(Ethics，也译作伦理和伦理道德)一词源于希腊语ethikos，拉丁语ethice，以及中世纪英语

ethik。伦理， 《辞海》一解为: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现在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

使用。

就摄影而言，从广义上讲我们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拍摄过程中的伦理问题，2。与摄影

作品本身有关伦理问题。3。摄影媒体在摄影传播中的伦理责任。对于这三个方面摄影伦理的考察，将

使我们重新认识我们在摄影的始终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与义务，这对我们十分重要，而且也是保障摄影

传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进行这三个方面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我们进行论述的方便和自身论述的清晰性。对于具体的一幅摄影作

品，从拍摄、冲洗、制作、展示到印刷出版，都可能存在伦理责任的困惑与劫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摄

影伦理进行更为清晰的梳理，将我们可能面对的摄影伦理问题，进行必要的分类、整理与鉴别。只有在

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下，我们才有可能在实践中把握我们摄影人应该坚持的基本的摄影伦理原则。

就摄影伦理的探究而言，不论我们是一个摄影实践工作者，还是摄影理论工作者，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相

对清楚的认识。

一。拍摄中的伦理问题

拍摄中的伦理问题可能出现在摄影拍摄的各个阶段，发生在任何一个环节:动机，采访，镜头，社会身

份的选择。

摄影的动机

任何一幅作品的拍摄，都存在必然的拍摄动机。或是拍摄一张资料照片，或是拍摄一张发稿用的照片，

或是拍摄一张自己觉得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对于拍摄对象都存在千差万别

的拍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使摄影师举起了手中的相机。

但这同时必然承受着来自自身和公众的压力。如必须拍摄一张用于发表的照片，那么拍摄者就必须克服

自卑等其它心理障碍，必须克服拍摄环境指向性关注的压力。



但不论怎样，在一个法律许可的环境或条件中，在合理的动机的伦理原则下拍摄，我们都应该克服这种

压力，拍摄任何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为这些内在或外在的压力所击倒。

采访

摄影采访的指向性是十分明确的。摄影者的态度正是在采访中得以具体的体现。采访是一个平等的双向

交流的过程。作为采访的主题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享有平等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平等，并不会因为两者社

会地位，身份，着装等因素而有任何的改变。这种平等体现在对被采访对象与采访者的尊重上。

对被采访对象的尊重，是一个平等对话，平等采访的开始。也只有在平等之下、在真诚之下，我们才可

能从被采访对象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否则最多也只是浮光掠影式的人云亦云。没有一个平等的态

度，何以来得一个平等的影像。

就对采访者的尊重。在摄影采访中，摄影人同样有获得尊重的权力。对于公众人物的采访，经常使摄影

者吃尽老拳，这时的公众人物忘却了他自身的"公众地位"是由媒体所赋予的，他只想享受这种地位，而

拒绝公众的知察权的实施。成为公众人物，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对个人隐私的放弃。权

利与义务的对等在这里受到了挑战。

镜头

从纯技术的层面上讲，不同的镜头具有不同的透视感，具有不同的变形度，而不论枕形畸变还是桶形畸

变。在具体拍摄时，这些镜头与摄影对象的距离也就远近不一，同时也在最后的影像上产生不同的变

形。

通过镜头产生的最后的影像。试想如果在一个拍摄主体与对象比较熟知的环境中，你纵是使用16mm镜头

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用同样的镜头在藏区拍摄一位藏民，当你将镜头贴近他(她)时，你会发现他们是

那样的不自然、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你听不懂她讲，她听不懂你讲。在藏区的冬天我们经常会遇到

漂亮的藏族妇女处于被摄影者所包围的困境。

镜头的指向性、侵略性、探究性，必然决定了被拍摄对象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为所欲

为的原因。

社会身份的选择

作为摄影者，在具体的拍摄中，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社会身份选择的问题。只是这种选择，在一般情况

下，不会那么明显而已。

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社会身份的选则将成为摄影者拍摄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摄影者在这种情况下是选

择作为记者(采访者)的身份，还是选择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的身份，将直接决定此时此刻他（她）所



应承担的作为不同社会身份的成员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例如摄影者遇到事件，他是选择自己作为一名

记者或记录者的身份，置身事外进行拍摄，还是选择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普通的一员，出于道义，去干预

事件本身。我们理论建议是：当事人(摄影者)有权选择任何一种社会身份。如果其后遇到来自外部压

力，应尽早进行心理治疗。

二. 摄影作品的伦理问题

对于拍摄完成的摄影作品，在作品的使用、保存、阐释中同样存在我们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

这里所说的伦理问题，无一例外与某种意义上并不能成为一个完整自足体的影像作品联系在一起。摄影

作品与许许多多其它事物一样，具有自身的弱点。摄影作品可以记录下历史的瞬间，但不可能告诉我们

具体那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的瞬间。它需要在"后期"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叙述。叙述作为焦点便会产

生各种不同的伦理问题。

影像的断代

影像的意义在于对瞬间的把握；瞬间的意义在于对于影像作品拍摄时间的最后确定；影像断代的价值也

就在于将影像作品本身还原于他所在的时代，进行意义的确认与判断。

如果一幅作品拍摄时间若被断代于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前，那么他将获得显著的地位，但若被断代于事件

之后，作品所反映的不过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便毫无价值。而影像的断代依据的第一事实就是原作者

的叙述。这个叙述的真伪无疑成为一个伦理问题。

影像断代所引发的是对摄影史上摄影作品的重新认识，影像断代所引发的伦理追问便也成为对摄影史上

公案的探询。

图片的挑选

图片的挑选是摄影作品使用过程中必然的一步。同样要依赖于原作者叙述。如果在具体的图片使用中，

专题中的一张照片，如果不是同一时间拍摄的，但却因为整个专题缺这么一张，我们是选择放弃，还是

选择掩盖这幅作品的拍摄时间，同样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

图片的文字说明

现代媒体高度发展，决定了在具体的图片使用中，图片使用方式的多样性。对于不同的图片使用，决定

了图片文字的不同撰写方式。

与作为普通新闻图片文字说明形成反差与对比的是插图图片说明文字。此类图片的文字说明早已摆脱了

对图片表现内容的叙述，而成为文字稿件中观点的影像化的边缘附着物。这种文字附着物既不是观点的

全部，也不是图像内容的全部，因此便产生了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一个个、一种种与影像本身无关，



或相背的意义阐释在这些图片的文字说明中出现了。

如果说一个在广场上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孩被文字说明为中国经济前途光明的话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在

草地上骑车而过的父子的图片文字说明是离异家庭的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怀，就很难使人接受了。试想想

那个和睦家庭的成员看到这个文字说明的感受吧?

图片的保存

如果说，在传统的影像时代，我们获得一张别人的银盐影像除了是赠送、拾遗，那么肯定是买的。从传

统影像到数字影像的转移，影像的载体也完成了从原子到数字的转变。在数字时代，数字文件就是数字

影像唯一再现体。我们所保存的数字文件，也许是为别人作其它工作的资料备份，也许是网上的下载，

但都毫无疑问是最终的物质形态。这是否意味着你非法拥有别人的财产(数字影像作品)？数字影像本身

就具有同一性，复制影像与原影像毫无区别，能认为是财产吗?我们需要承担伦理上的责任吗?这一切无

疑还需要伦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探究。

作品素材

摄影作品的完成，有赖于作品反映的主体或作品的原始影像素材。

拍摄主体在摄影作品中的反映上，除了人像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以外，对于建筑、雕塑、农场可能存

在著作权人、所有人的权属问题，我们又在作品中如何把握呢？

建筑可以说是建筑师的作品，并有自身的权属，也就是说建筑本身属于一定的团体、组织或个人。在摄

影作品中，如何反映这些建筑，而不止与建筑师、权属主体产生纠纷，使我们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问题。

而对于农场这些同样具有权属关系的拍摄对象，我们是否需要得到许可才能拍摄？拍摄后我们是否只能

在非商业的途径使用？是否我们压根就不需要得到许可？

对于一些合成摄影作品中，作品的原始影像素材是否能经得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利剑的检验，也成为摄

影作品自身意义确立的立足之点。

《太阳与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太阳与人》获得第1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可以说是多

数评委意见的体现。这幅作品得到了评委的肯定，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作者的自述性文章中，作者明确

说明，本幅作品中所使用的人体影像翻拍自一本国内出版的国外人体挂历。这一文章的发表，在广大摄

影工作者、摄影爱好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上下，以《中国摄影报》为核心展开了一次大讨论。

在这幅作品中使用的是一张人体摄影作品，仅仅只是使用了人体摄影作品的一个人体剪影式的轮廓。在

作者的文章中，说明了自己是使用了翻拍来获得这个剪影的，但如果使用从同一幅画面上描红绘制的人

体轮廓，人们还这样对这幅作品的原始素材的使用产生异议吗？



这中间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描红和模仿的原始素材能为人们所认同和许可吗？

摆拍与抓拍

在80-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摄影媒体为阵地，摆拍和抓拍的争论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争

论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身在山中不知山的争论，没有理论的前提，只有实务的不同和由此生发出的观点

的差异。

这场争论的结果最后因为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的明确划分，而偃旗息鼓。艺术摄影的摆拍自在不言中。

但纪实摄影的拍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存在着抓中有摆、摆中有抓的迷雾。有言道：真理向前一步就

是谬误。而在纪实摄影的抓拍中，可以说向前1毫米都是谬误。向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实际物

理"位移"的大小。

对于一幅或一组摄影作品而言，拍摄时态度的把握（不是尺度的把握）只能依赖于摄影者自身对伦理原

则的坚持与否。纪实作品拍摄中两种不同的态度，就具体的摄影作品，有些也许能够看得出来，而大部

分因为影像自身的缺陷性，有赖于摄影者的澄清。伦理的责任在澄清之前与澄清之后同样存在。

作品的展示与使用

摄影作品的展示与使用是摄影作品价值的一种主要的体现方式。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传播伦

理方面的问题。这既存在于特殊内容摄影作品，也存在普通摄影作品。

这些特殊内容摄影作品，一方面反映的是人：是指在摄影作品中反映的是弱势群体、受害者、受难者、

恶劣环境或困境下的当事人等。一方面反映的是物：是指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如著名风景名胜、历史

文物点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通过摄影作品可以辨别的公共场所。

就这些摄影作品反映的人而言，也许摄影作品当时在拍摄时是合情合理，符合法律法规的。但摄影作品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作品，它具有凝结瞬间的特点，传播范围广，具有可反复观看，反复体味的特点。因

此在不同的传播空间，不同的传播实践中会产生我们预想不到的传播效果。这也是我们摄影工作者在很

多时候所始料不及的。同时，就人而言，人是社会的人，作为拍摄对象的人与其他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因此在作品的展示与使用中，这些在拍摄时看似没有问题的摄影作品，在展示时很可能构成对拍

摄对象或对与拍摄对象有关的人群的伤害。这种伤害，打个比方就是数年之后，去揭别人伤疤，也许在

刚受伤时，他（她）同意甚至乐意将自己的不幸告诉别人，让别人来分担自己的痛苦。但时间是抚慰伤

口的良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及其相关的人也许压根就不想谈起当初的伤口和现在的伤痕。一幅

遇难者妻子在祭奠亲人时的悲痛万状的照片，如果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还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话，那么在1年多后的一个艺术摄影展上见到这幅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作者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



了。

对于摄影作品反映的地点，如果这些地点构成公众场所，而摄影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公共安全或公众评

价有关，那么如果摄影作品受众能够通过作品分辨出具体的地点，也许作品反映德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也会将不安全等不利的评价与这个公共地点联系在一起，从而降低对这些地点的信赖度，从而使公共地

点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

三．摄影媒体在摄影传播中的伦理责任

摄影媒体在摄影的传播中担当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在摄影传播过程中，媒体对传播效果、传播

内容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经过分层的摄影媒体分别服务以不同的摄影受众，有普通的初级摄影爱好者；有需要进一步提高摄影水

平的中等水平的摄影爱好者；有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并向专业水平靠齐的高水平的摄影爱好者；有专

业的摄影师。不同的摄影媒体根据它最初的定位，或调整以后的定位，分别服务于一种或几种不同的受

众群体。因此也就决定了摄影媒体在自身的摄影传播中，对这些受众，或者说摄影媒体的消费者承担着

必然的伦理责任。

摄影媒体的在自身的发展中，结合自身的定位发展起一批批自己的受众群体，同时通过摄影媒体也对他

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广义的媒体的效果研究而言，在传播学中?quot;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

旋"理论、"培养"理论、"知沟"理论，以至最近几年提出的"媒体等同"。通过传播效果的研究，我们可

以看出媒体本身在摄影传播手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摄影媒体自身覆盖范围比较广，同时摄影媒体的种类单一，摄影媒体不发达

的情况下，极容易造成因为媒体自身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把握的偏差，而在摄影受众中产生的缺陷性、片

面性、结构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摄影媒体是否再次是对这种影响负

责，承担伦理的责任呢？

四．对谁承担摄影传播伦理的责任

在我们遵循一定的原则谈讨摄影伦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后结论的得出还是要回归到对谁承担摄

影传播伦理责任的问题。对以同一问题，我们承担摄影传播伦理责任的对象不同，必然决定了我们不同

的行为去向。

我们伦理责任的确定，就是确定我们的摄影传播行为会对那些群体产生影响，确定我们对那些群体负有

义务。回顾以上我们所论述的内容，我们关注的有5个方面的义务：

1． 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作为摄影传播的主体，我们必须保持自身的正值，在良心的作用下，进行最佳



的选择。

2． 对摄影作品的读者负责。读者观看、欣赏摄影作品，一般都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付费来实现的。读者

的付费本身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他们负责。

3． 对我们所在的组织和群体负责。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人，它必然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在

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中，个人得到发展，并遵从与一定的规范和准则。我们的摄影行为不可能脱离

与组织与群体之外。

4． 对摄影同行的责任。对于摄影同行的责任更多的意义上体现在对相同价值标准和行为理念的认同和

遵循。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同时也体现在对摄影同行的尊重与理解上。

5． 对社会的责任。这是摄影人应该产生责任的重点所在。摄影师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必然在传播过

程中在社会的接触面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摄影作品的巨大传播效果，我们通过摄影史的研究，是深

有体会的。摄影对社会的伦理责任具体体现在摄影完成的作品和摄影行为本身的影响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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